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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与地点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上午

9:30

在公司第五会议室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１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９２１

，

８４３

，

８３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０．０７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９０７

，

１９７

，

９８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９．１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１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４

，

６４５

，

８５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９５

(

三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边海青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四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公司董事

12

人

,

出席

6

人

,

副董事长薛桓先生、董事何光盛

先生、独立董事徐国祥先生、张双才先生、梁贵书先生、孙锋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董事会秘书张继承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股）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股）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数

（股）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

公司

±１１００ｋＶ

特高压变压器基地建

设项目的议案

９２０

，

９２０

，

７５３ ９９．９０ ７８７

，

５８５ ０．０９ １３５

，

５０１ ０．０１

是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在关联公司存贷款

的议案

１８

，

７１８

，

４７７ ９５．２８ ７８７

，

５８５ ４．０１ １４０

，

４０１ ０．７１

是

３

关于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融资项目

的议案

９２０

，

９１５

，

８５３ ９９．９０ ７８７

，

５８５ ０．０９ １４０

，

４０１ ０．０１

是

本次股东大会第二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后

,

参加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9,646,463

股。

其中

,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股）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股）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数

（股）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

公司

±１１００ｋＶ

特高压变压器基地建

设项目的议案

５５

，

０２３

，

９５２ ９８．３５ ７８７

，

５８５ １．４１ １３５

，

５０１ ０．２４

是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在关联公司存贷款

的议案

１８

，

７１８

，

４７７ ９５．２８ ７８７

，

５８５ ４．０１ １４０

，

４０１ ０．７１

是

３

关于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融资项目

的议案

５５

，

０１９

，

０５２ ９８．３４ ７８７

，

５８５ １．４１ １４０

，

４０１ ０．２５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叶正义律师和费大可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

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

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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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实际控制人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湖南财信”

)

已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东方资产”

)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根据该

协议

,

东方资产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转让给湖南财信和

/

或其同意的第三方。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东方资产转让的股份总数为

41,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6%

。

二、本次股权转让

,

由湖南财信同意的第三方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让

41,000,000

股

;

三、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41,000,

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6%;

东方资产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4,865,48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

三、根据有关规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予公告。公司将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四、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获得财政部批准

(

详见公司

2014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国有股东所持股份协

议转让获得财政部批准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136])

五、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请投资者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并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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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

传媒

股票代码

:000504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住所

:

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

号

通讯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

:

二

O

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

(

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

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

)

所持有、控制的在

*ST

传媒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

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ST

传媒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内

,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

东方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ＳＴ

传媒、上市公司 指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财信 指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和平大宗 指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指 东方公司与湖南财信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东方公司将其持有的

＊ＳＴ

传媒

４１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湖南财信

同意的上海和平大宗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１５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子艾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32467

组织机构代码证

:71092545-4

税务登记证号

:

京税证字

110102710925454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成立日期

:1999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

收购并经营金融机构剥离的本外币不良资产

;

本外币债务追偿

,

对所收购本外币不良贷款形成

的资产进行租赁、置换、转让与销售

;

本外币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

;

本外币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

,

资产证券

化

;

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

;

发行金融债券

,

商业借款

;

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

行申请再贷款

;

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

;

资产及项目评估

;

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

;

加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

,

开展债券业务

;

根据市场原则

,

商业化收购、管理和处置境内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

接受委托

,

从事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的金融机构关闭清算业务

;

接受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银行的委托

,

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

;

接受其他金融机构、企业的委托

,

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

;

运用现金资本金对所管理的政策性和商业化收购不良

贷款的抵债实物资产进行必要的投资

;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活动。

(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情况

:

财政部持有其

100%

股权

通讯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邮政编码

:100005

联系电话

:010-665066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张子艾 男 总裁 中国 否

最近五年内

,

上述人员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

亦 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

*ST

传媒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天原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ST

传媒最近连年亏损

,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且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

别处理。根据

*ST

传媒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

为避免国有资产损失

,

东方公司于

2014

年

9

月与湖南财信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

,

决定将其持有的

*ST

传媒的

4100

万股股份转让给湖南财信同意的上海和平大宗。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

*ST

传媒股份或者继续处置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

*ST

传媒股份计划。根据市场情况信息

披露义务人可能继续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前

,

东方公司持有

*ST

传媒

55,865,481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7.93%;

本次协议转让完

成后

,

东方公司尚持有上市公司

14,865,481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77%,

持股比例由

17.93%

下降至

4.77%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东方公司与湖南财信已于

2014

年

9

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4

年

9

月

,

东方公司与湖南财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

、股份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或者前

1

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价格孰高的原则确定。

3

、股份转让数量

东方公司转让所持有的

*ST

传媒

4,100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

占

*ST

传媒总股份的

13.16%

。

4

、股份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

,

湖南财信应将全部对价支付至东方公司指定账户。湖南财信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条件支付全部价款后

,

东方公司应办理股份登记过户手续。

5

、生效时间和条件

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且经有权国资管理

/

财政部门正式批准后

生效。

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已获得财政部财金函

[2014]178

号文的批复。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

东方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债务

,

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

或者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东方公司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没有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

存在根据适用法律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东方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

;

二、东方公司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

三、东方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

四、湖南财信出具的《关于股权转让有关事项的函》

备置地点

:

本报告及备查文件置于深交所及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址

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 ５ ８ ６ ．５ ５

万股 持股比例：？

１７．９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减少

４１００

万股？变动比例：减

少？

１３．１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请见《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以及证券登

记公司的证明文件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

传媒

股票代码

:000504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长塔路

775

弄

1~7

号

9

幢

3

楼

C-33

通讯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东路

5

号瑞得大厦

511

室

股份变动性质

:

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

:2015

年

1

月

14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赛迪传媒”或“上市公司”

)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在赛迪传媒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

释 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指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长塔路

７７５

弄

１～７

号

９

幢

３

楼

Ｃ－３３

法定代表人 孙景龙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６６６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７３２４３６０５６３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

账）。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３５

年

１

月

７

日

主要股东或发起人

中国和平公司（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全资直属）持股

５０％

；上海大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

３０％

；上海大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２０％

。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东路

５

号瑞得大厦

５１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０３１４３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

权情况

孙景龙 无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赛迪传媒股份外

,

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如下

:

无。

第二章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根据本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受让上市公司股份。

二、未来十二个月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赛迪传媒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赛迪传媒

0

股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赛迪

传媒

41,000,000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16%

。本次权益变动全部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完

成。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

一

)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9

月

,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称“湖南财信”

)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

以下称“东方

资产”

)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东方资产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00

股

(

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13.16%)

转让给湖南财信和

/

或湖南财信同意的第三方

(

即信息披露义务人

);

转让价格根据《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

(

财政部第

54

号令

)

的规定确定为人民币

7.07

元

/

股

,

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289,

870,000.00

元

;

股权转让款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并经财政部门正式批准

5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款。股权受让的

资金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和自筹资金。本次股权转让款已全额付清。

2

、特别说明

本次股权转让需要财政部门的批准。财政部已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下发了《财政部关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协议转让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问题的批复》

(

财金函

[2014]178

号

),

同意上述股权直接协

议转让。

(

二

)

其他具体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

除披露的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外

,

本次股份转让

双方未签署其他补充协议

,

亦无其他特殊条件及其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东中国和平公司、上海大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湖

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上市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持股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

亦非一致行动人。

三、最近一年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未来的交易安排。

第四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赛迪传媒股票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赛迪传媒股票的情况。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

存在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以及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

孙景龙

2015

年

1

月

14

日

第七章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2.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

3.

《股权转让协议》

;

4

、《财政部关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协议转让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问题的批复》。

附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长沙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长塔路

７７５

弄

１～７

号

９

幢

３

楼

Ｃ－３３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３．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签章

):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1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5-003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购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

75%股权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议案》

,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一、收购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

75%

股权工商变更进展如下

:

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工商局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

确认手续齐全准

予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完成后

,

公司持有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

75%

的股权

,

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将纳入

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主要公司登记信息如下

:

1

、公司名称

:

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

;

2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7,224.49

万元

;

3

、公司类型

:

有限公司

;

4

、公司法人

:

黄文博

;

5

、经营范围

:

利用余热电站热能给气站供暖

(

仅限在霍城县莫乎尔牧场建设供暖站

,

凭供暖经营许可证

经营

),

余热利用领域的技术研发

,

节能技术研发

,

技术交流与推广

,

投资业务

;

电气设备、仪器仪表、机械零部

件设备维修

;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货运代理

;

仓储服务

;

装卸搬运服务

;

机械设备租赁

;

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石油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汽车配件、塑料制品、禁塑材料、焦

炭、钢材、籽棉、皮棉、纺织、服装及日常用品的销售

;

6

、注册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

新市区

)

北京南路

467

号中核大厦

B

座

11

层。

二、本次变更完成后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表

: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９１８．３７ ７５．００

２

张英辰

２９４０ １７．０７

３

郑硕果

９６５．８２ ５．６１

４

新疆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３０ ２．３２

合计

１７

，

２２４．４９ １００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

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正式成为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

,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压气站余热发电领域

,

进一步完善公司清洁能源和节能

环保战略布局

,

该业务

2015

年及以后将正式成为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要的收入和利润

来源。

余热发电行业收入和利润较为稳定

,

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现有

13

个余热项目

,

按进度

2015

年有望全

部建成

,

如全部投产并正常运行后

,

在《余热利用服务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内

(

包括延展期

),

预计可实现年均

净利润约为

1.4

亿元左右。项目投运后

,

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

,

有利于公司抵抗经营风险

,

股东亦可获得

更为稳定的投资收益。上述项目部分还处于建设阶段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股票代码:600757� � � �股票简称:长江传媒 编号:临2015-001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公司承诺事项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

(

证监会公告

[2013]55

号

)

的要求

,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市公

司”

)

就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

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

况进行了自查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承诺

:

承诺

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有履

行期限

履行情况说明

注入

房屋

产权

证书

办理

集团公司

一、 由于本次拟注入本公司资产中尚有四处房屋

建筑物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为保护本公司全体股

东权益，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对本次拟注入公司的

房产不能如期办理完产权证书而可能导入拟注入

公司资产的价值发生减损的情形给予如下承诺：

＠

将尽力督促上述房产所属单位尽快办理完毕

产权证书， 若至本次交易之交割日尚未完成该等

房产的产权证书办理而致使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注

入本公司资产价值发生减损的， 长江出版传媒集

团愿意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无期限

截至披露日， 已有两处办理完

毕，另外两处正在办理中。具体

情况如下：

一、 新华书店集团松滋分

公司新综合楼房产权证正在办

理过程之中， 新综合楼经协商

使用了金帝置业有限公司的临

界面积， 因金帝置业有限公司

建房涉及占用公用面积， 金帝

置业有限公司与当地规划局

正在进行诉讼， 待诉讼结

果出来后即可备案并办理房产

权证， 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前新华书店集团能办理完房产

权证。

二、 新华书店集团图书分

拣中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份通过

了湖北省环境保护局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能办理完

房产权证。

股份

限售

集团公司

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现持

有公司

１２０

，

５８６

，

０６４

股，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完成后， 将持有本公司

６８３

，

６８４

，

４８６

股，现就相关股份限售期承诺如下：

（一）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有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前已持有的

１２０

，

５８６

，

０６４

股；

（二）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中获得的本公司其他股东让渡的

７

，

５５８．６２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三）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所增持的其他股份。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待限售期届满后股份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严格履行

独立

性承

诺

集团公司

三、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亦已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与本公司做到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五独

立”，确保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业务独立

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为维护重组完成后的

上市公司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业务独立，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 １

、保证上市

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长江

出版传媒集团之间完全独立。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 １

、保证

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 ２

、保证上市公

司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占用的

情形。

＠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 １

、保证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

体系。

＠ ２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

会计制度。

＠ ３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共用银行账户，独立核算。

＠ ４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长江出版传

媒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和领取报酬。

＠

５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６

、保证上市公

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

干预上市公司资金的使用。

＠

（四）

保 证 上 市 公 司 机 构 独 立

＠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的机构完全分开。

＠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

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

的能力，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无期限 严格履行

解决

同业

竞争

集团公司

四、本次交易，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行政事业

资产与财务》 杂志社未纳入本次交易拟注入上市

公司资产的范围内， 为此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

承诺函：未来若《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杂志社盈

利能力显著改善， 或与拟购买资产业务产生较大

金额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或与拟购买资产的业务

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由本公

司优先收购； 实施前述收购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本

次交易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 如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本公司不收购，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将转让所

持有的全部股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严格履行

事项说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已与本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本

公司将受让《行政事业资产与

财务》杂志社的全部股权。截至

本公告发布日，公司正在履行

相关手续，完毕后另行发布公

告。

避免

同业

竞争

集团公司

五、为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湖北长江出

版传媒集团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向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

（一）在资产重组

顺利完成后，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注入上市公司资

产同保留资产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

系；

＠

（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来拥有与上市公

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资产

时， 将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合法方式将其注入上

市公司， 以规避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保证不利用自身股东的地位损害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无期限 严格履行

规范

关联

交易

集团公司

六、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规范关联交易，长

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了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向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作出如下

承诺：

＠

（一）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地位及重大影响， 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

面给予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

＠

（二）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

位及重大影响， 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

权利。

＠

（三）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资

金、利润。

＠

（四）不要求上市公司违规向长江出版

传媒集团及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五）不与上市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若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所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发

生必要之关联交易，保证：

＠①

督促上市公司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长江出版

传媒集团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股东的回

避表决义务， 从制度上保证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不受损害；

＠②

遵循平等互利、 诚实信用、

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

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③

根据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督促上市

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

无期限 严格履行

避免

资金

占用

集团公司

七、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上市公

司资金占用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长江出

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出版传媒集

团”及“集团”）拟注入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资产中的其他应收款

中含应收控股股东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款项共计

５６１

，

４０６

，

３６３．６９

元， 其中包含拟注入上市公司的

各子公司在集团结算中心的存款余额

５５８

，

８１３

，

７１１．２３

元以及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为

集团代垫的房产过户费

２

，

５９２

，

６５２．４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拟注入上市公司的各主体共发生代发非上

市主体离退休人员工资和费用

２１

，

００８

，

５８５．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以上款项余额已经全部结

清。本次重组完成后，为了确保上市公司资金不被

占用，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以

后，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将严格执行上市公司相关

制度和规定， 本次重组注入上市公司的各子公司

将不再发生在集团结算中心存款的事项， 集团也

不会以其他任何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无期限 严格履行

二、本公司于

2006

年

8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证监会”

)

“

2006

证监立通字

001

号”《立案调查通知书》

,

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

,

证监会上海稽查局对本公司立案调查。截至目前

,

该项立案

调查仍在进行中

,

尚无调查结论意见。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对于因上述

立案调查可能导致的行政处罚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民事诉讼及相关的民事诉讼赔偿事宜

,

承诺如下

:

承诺

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有履

行期限

履行情况

＠

关于

公司

立案

调查

事项

的关

承诺

集团公司

如果上市公司因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局立案稽查

导致任何行政处罚， 且行政处罚费用超出上市公

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前自有资金能够承担的范

围， 或由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团有限

公司承担后仍不足， 或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国

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无力承担， 则由长江出版传媒

集团负责承担差额部分； 若由于本次行政处罚导

致相关的民事诉讼或赔偿， 相关的民事诉讼或赔

偿费用由华源发展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团有限

公司承担后仍不足， 或华源发展原控股股东中国

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无力承担， 则由长江出版传媒

集团负责承担部分或全部民事诉讼或赔偿费用。

无期限

截至披露日， 公司未因该立案

调查事项导致任何行政处罚或

产生民事诉讼事宜。

２０１１

年，公

司通过破产重整和重大资产重

组，已经实现“脱胎换骨，更名

改姓”，演变为一个全新的上市

公司。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2015年 1月 17日 星期六

B3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969�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编号：公告临2015-002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以书面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光大银行郴州分行申请

2014

年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项目借款的议案》。

公司向光大银行郴州分行申请

2014

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借款人民币

3.2

亿元，贷款年利率为

6.15%

，

以公司电费收益权作质押，贷款期限为

15

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54� � �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HBP2015-004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对华油惠博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733� � �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3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了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

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444200819

，有效期：三

年。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

2014

年

-2016

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

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95�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1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对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

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作出的予以核准决定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